



迪环审〔2020〕18号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关于
《里底水电站姑布移民大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维西县搬迁安置办公室：
你单位报送的《关于对里底水电站姑布移民大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查审批的请示》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该项目位于维西县巴迪乡，项目代码：2020-533423-48-01-021331，姑布移民大桥于2010年4月开工， 2013年9月竣工，工期共计3年6个月，属于补办环评。姑布大桥属于库周交通复建工程的一部分，解决附近村民通行问题，完善里底水电站安置配套设施，姑布大桥是跨越澜沧江连接新建德维路与姑布村的对外公路相连的一座大桥，桥梁起点与德维公路K12+024.166处相交，桥梁终点与姑布乡村道路相接。姑布大桥设计全长283.60m，永久占地0.39h㎡，设计时速20km/h，工程总投资3790.72万元。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迪能源水电〔2014〕8号文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建设单位在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措施前提下，我局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表》中所列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及本批复的要求进行运营。
二、在项目环境管理中，该项目施工期早已结束，已出具未批先建维西分局免于处罚情况说明，建设施工期间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投诉及处罚案件等情况发生。基本按照有关环保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监管，做到规范施工。运营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建设期遗留的环境问题的检查清理和整治，加强施工营地绿化和植被恢复，提高环境质量。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运行期定期检查清扫路面，保证桥梁两端排水口、排水管通畅排水，防止大量泥沙进入水体，减小雨天形成地表径流对澜沧江的影响。
（三）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加强清理桥面清扫，垃圾需统一收集后运送至乡镇垃圾收集点处置，规范设置禁止随意乱扔垃圾等的警示牌。
(四)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设置限速标志并保持路面的清洁，加强道桥梁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降低扬尘产生。
（五）落实生态修护措施。对施工场地植被恢复不佳的，补种植被，及时恢复生态，进一步提高整治效果和树苗成活率，美化环境。
（六）落实环境风险防治措施。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在大桥两端醒目位置设置限速、禁止超车等警示标志，提醒过路驾驶员和乘客加强保护环境意识。
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并向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备案。
四、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送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报备。
五、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州生态环境局维西分局负责组织该项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
六、其他未经说明事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及政策和该报告表有关要求办理。
（此件公开）


 迪庆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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